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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收录文章以论述宪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为主，并涉及一些重要的行政法和权利保障问题，且对
国际宪法学学界最新动向进行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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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书 摘    实践的认识论逻辑，在宪法哲学上，就是要谋求人与政府、执政者与相
对人、治者与被治者相互之间合作与和谐的生活逻辑，而不是彼此对立、你死我活的专政或斗争或对
抗逻辑。②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政治生活的大多数经验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政府怎
样对待人民，人民也会以相似的方式来对待政府；设若政府把人民当作窃贼一样来防范，那么，人民
就会把政府当作强盗一般地来戒备，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生活经验。所以，用“二元对立”的认识论
范式，是无法探寻到宪法精神之真髓的；建立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宪法学理论，是不可能将政府
和人民诱导到合作、和谐和相互宽容的宪政轨道上来的；相反，建立在生活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宪法学
理论，却是以规导政府和人民走向合作、协和、中庸与宽容之境界为基本旨趣的，体现这种理论或精
神的宪法，便天然地具有教育的功能。两相比较，只有后者才可以称得上是“适当的宪政理论”。一
种适当的宪政理论，在不得不着眼于政治制度安排时，仅仅注意控制掌权者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社
会问题的明智解决和公民性格的形成。①    如果说理论逻辑表现的是一种由“事实”到“事实”的关
系①，那么，实践逻辑表现的则是一种由“事实”到“意义”的关系。按照实践逻辑是“合理”的关
系，按照理论逻辑往往未必合乎逻辑。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休谟第一次提出，按照理论逻辑，由事实到
意义，由“是”(tobe)到“应是”(ought to be )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断裂，即从“是”中无法合乎逻辑
地推导出“应是”来。②而“生活·实践”领域是一个事实与意义相互作用、不断转换、自然交融的
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看待世界、环境和生活的态度并非总是理论性的；因此，理论逻辑无法解
决的由“是”向“应是”的过渡，在实践逻辑中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每日每时都在通过一定的
“实践形式”从“是”向“应是”过渡，实现从事实到意义的转化。显然这一转化及其表现出的“合
理性”是借助于某种超理论逻辑的因素实现的。  实践逻辑是以人的主观性(亦即称主体性)、超越性乃
至终极关怀为逻辑“中项”的，正是这一特有的逻辑“中项”架起了“是”与“应是”之间的桥梁。
③而作为实践逻辑“中项”的人之主观性、超越性乃至终极关怀是以生活实践为存在方式的，在这个
意义上说，正是生活的实践性构建了“是”与“应是”之间的桥梁。所以，由认识向价值、由事实世
界向意义世界的连续转化和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便成为生活世界的本体论特征；以这种基本经验为基
础的生活认识论已经从根本上转换为人类认识的根本意旨，那就是“认识不在于获得一个与人类生活
无关的、一劳永逸的绝对知识体系，而在于维持一个与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密切关联的、不断调整和
改善的对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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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前 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法学理论的研究也正在走向成熟。如果说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催生了现代政治文明——宪政文明的产生，那么，丝毫可以不夸张地说，我国的法
学理论研究目前也已经进入了“准宪法学时代”。当然，这种法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进化与法律实践的
要求是分不开的。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事业走过了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依次兴盛的时代，目前
，正在迎接宪法学作为法学显学时代的到来。不过，一种理论范式自身发展趋势的预期并不意味着我
国的宪法学理论研究事业不需要经过扎实的积累阶段就可以一跃而起，成为法学中的显要之学。    《
宪政论丛》第四卷仍旧遵循了一贯的编辑宗旨，收录的论文都是在宪法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某一个方面
或某一点上有独到之言的。这些论文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包含了许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具
有学理深究的必要性。    本卷在宪法学基本理论问题方面介绍了4篇有新意的论文。江国华的“宪法哲
学批判”，从传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批判人手，指出了宪法学理论研究要走向科学化的惟一的研究路
径就是要提高宪法学理论研究中的“哲学含量”。作者在文章提出的宪法的逻辑、理性、认识论和实
效力批判，从中发现的为传统宪法学所忽视的理论问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郑贤君的“宪法学及其学
科体系科学性的理论依据”集中反映了作者近些年来在宪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上的点滴心得，论文
对传统宪法学理论体系存在的痼疾的批判以及作者对充满科学精神的新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造都充
满了创新和令人奋进向上的活力。苗连营的“宪法关系中的国家与公民”则摆脱了传统宪法学简单地
将宪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设定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矛盾，指出宪法学应当关注最基本的存在于国家与
公民之间的宪法关系。魏健馨的“论公民、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将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识作为现代法
治国家的重要组成要素，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许多新的课题。作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公民
以及公民意识生成的前提。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产生、存在和运行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公
民意识生成的逻辑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对于公民意识的分析与认识的客观基础，是政治国
家与市民社会所奉行的运行规则的差异性。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
重。公民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
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意识为基础。    在宪法权利论坛专题方面，主要收录了韩大元教授的
“论生命权的宪法价值”、刘志刚的“宪法拘束与立法自由”以及温辉的“‘高考移民’现象的宪法
解读”。韩大元教授认为，生命权作为宪法价值的基础和核心，体现了宪法体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要
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发展，生命权价值日益受到冲击与挑战，出现了许
多损害生命权价值的现象。本文以生命权的宪法价值为基础，较系统地分析了生命权的概念、性质、
效力、救济等基本理论，并通过对一些有关生命权判例的分析，提出了保护生命权价值的宪法意义与
程序。刘志刚主张，就拘束的对象而言，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是单一地指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就拘束的性质而言，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在其实现的方式、程度、时间及是否需要实行
方面对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一种道德性的拘束而不是法律性的拘束，因此，全
国人大在立法机制的运行方面是自由的。这种立法自由对民主政治体制的维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
是它同时又是存在瑕疵的，完美的立法自由应该是辅之以制度陸救济的立法自由。温辉指出，“高考
移民”现象涉及迁徙自由、平等原则、受教育权的政府义务等一系列宪法问题。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赋
予公民迁徙自由，公民迁徙主要受户籍政策的调整；“高考移民”的产生与目前户籍政策的松动有一
定的联系。各地为了限制“高考移民”所采取的“封堵令”违反了平等原则，侵犯了公民的教育平等
权。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为政府预设了教育投入的法律义务；“高考移民”的产生与政府没有履行教育
投入的法律义务有关。因此，要解决“高考移民”问题还应从政府履行教育投入义务着眼，加大政府
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投入，保障公民受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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